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崇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

湖南崇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德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就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250 号文《关于同意湖南崇

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1,5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200.00 万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9,389.31 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了天健验〔2023〕2-28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保荐人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截至 2025
年 6 月末

投入金额

截至2025年 6
月末投资进度

1

年产 3 万

套高精滑

动轴承高

效生产线

建设项目

38,129.12 38,129.12 38,129.12 17,638.64 46.26%

2

高速永磁

电机及发

电机产业

化项目

5,314.99 5,314.99 5,314.99 709.21 13.34%

3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4,519.57 4,519.57 4,519.57 2,886.84 63.87%

4
补充流动

资金
5,000.00 5,000.00 5,000.00 5,011.81 100.245%

合计 52,963.68 52,963.68 52,963.68 26,246.49 -

注：上表中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数据未经审计。

（三）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湘潭分行
731902004810866 269,957,654.14 含利息收入[注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湘潭分行
731902004810528 29.0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湘潭分行
8111601080158885888 106,272,916.21 含利息收入[注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湘潭分行
8111601083110110920 22,057,289.87 含利息收入[注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湘潭分行
595080626464 70,065.8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湘潭分行
368210100100413090 20,914,666.18 含利息收入[注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湘潭

易俗河支行

22030078801288665888 86,204,331.76 含利息收入[注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湘潭
22030078801088660911 47,810,355.83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易俗河支行

合 计 553,287,308.89

[注 1]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款项余额

为 269,957,654.14 元，其中期限为 3 个月（2025 年 6 月 9 日-2025 年 9 月 9 日）的结构性

存款余额为 1,150.00 万元

[注 2]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款项余

额为 106,272,916.21 元，其中期限为 3 个月（2025 年 4 月 19 日-2025 年 7 月 18 日）的结

构性存款余额为 5,000.00 万元、其中期限为 3 个月（2025 年 4 月 30 日-2025 年 7 月 29 日）

的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5,000.00 万元

[注 3]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款项余

额为 22,057,289.87 元，其中期限为 3个月（2025 年 4 月 30 日-2025 年 7 月 29 日）的结构

性存款余额为 1,000.00 万元

[注 4]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款项余

额为 20,914,666.18 元，其中期限为 6 个月（2025 年 6 月 19 日-2025 年 12 月 18 日）的结

构性存款余额为 2,000.00 万元

[注 5]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易俗

河支行款项余额为 86,204,331.76 元，其中期限为 6个月（2025 年 6 月 3 日-2025 年 12 月

3 日）的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6,000.00 万元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

本次涉及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为“高速永磁电机及发电机产业化

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是将该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至新的地块；仅涉及延

期的募投项目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前）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

实施地点

（调整前）
实施地点（调整后）

高速永磁电

机及发电机

产业化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湘潭市高新区茶

园路 9 号厂房内

湘潭市高新区茶园路

9 号茶园路交书院东

路西北角地块



项目名称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前）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

实施地点

（调整前）
实施地点（调整后）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12 月 31 日 - -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原因

1、高速永磁电机及发电机产业化项目：由于公司对厂房设计进行了修改，

厂房布局进行了优化，原项目实施场地的生产线安排较为拥挤，无法承担更多的

设备购置及安装调试，故变更项目实施地点同时进行项目延期。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于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影响，公司的募投项目投入进度有所放缓，公司预计无法在原定时间内完成，故

对项目进行延期。

三、分期投资计划及后续保障措施

公司在综合考虑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状况及募投项目的当前实施进展后，经

审慎研究，决定将“高速永磁电机及发电机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分别调整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6 年 12 月 31

日，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募投项目的设备购置、厂房建设及场地改造

等，并根据实际实施进度分阶段投入。

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环境变化，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建设进度，优

化资源配置，加强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四、本次拟延期的募投项目继续实施的重新论证情况

（一）高速永磁电机及发电机产业化项目

高速电机具有高效节能的优点，能有效降低机械能耗，减少排放。永磁高速

电机产品目前正处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期。基于高速电机行

业技术发展、市场规模以及自身技术实力的重新判断，公司仍决定新建高速永磁

电机及发电机产业化项目。项目建设后有助于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实现产品种类

多元化，促进产业链的延伸，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本次项目延期是公



司基于项目市场和客户需求的调整，本次项目延期对项目的预计收益不产生重大

影响。

经重新论证，“高速永磁电机及发电机产业化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均未

发生重大变化，符合公司长远战略规划，公司将继续推进该募投项目的实施工作。

（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一直将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视为核心竞争力和企业生命力的根源，随着

市场对产品的技术参数和节能环保性能等参数的要求显著提高，公司需要进一步

提升研发综合实力，并将研发成果合理运用到不同的项目中，促进研发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拓展产品应用领域，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本次项目延期是公司基于项目市场和客户需求的调整，本项目的建设旨在提

高公司的研发能力，不单独进行效益测算。

经重新论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符合公司长远战略规划，公司将继续推进该募投项目的实施工作。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事项系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厂房设计、布局等进行综合分析后的审慎决定。本次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

点，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等的变更，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规范使

用募集资金。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高速永磁电机及发电机产业化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5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并将其实施地点

由湘潭市高新区茶园路9号厂房内变更为湘潭市高新区茶园路9号茶园路交书院

东路西北角地块；同意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5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事项

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符合公司的发展

规划和实际需要。本次事项不会对相关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2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事项系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与未来战略规划经审慎研究后作出

的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性质和投资目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利

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事项。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事项已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事项充分

考虑了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未涉

及募集资金投向、用途或实施方式的变更，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不会对募投

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崇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变更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胡谦 吴武辉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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